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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4_B8_8D_E

5_90_8C_E7_A7_8D_E7_c36_50544.htm 数罪中既有判处有期徒

刑的，又有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即不同种类的有期自由刑

之间应当如何处罚，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

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刑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存在不同

的主张。 一是吸收说。主张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合并处罚

，采用重刑吸收轻刑的规则决定执行的刑期，即有期徒刑吸

收拘役或者管制，只执行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吸收管制，只

执行拘役。 二是折算说。主张首先将不同种有期自由刑折算

为同一种较重的刑种，即将管制、拘役折算为有期徒刑或者

将管制折算为拘役，而后按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执行的刑期。 

三是分别执行说。主张对判决宣告的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

先执行较重的刑种，再执行较轻的刑种，即先执行有期徒刑

，再执行拘役、管制；或者先执行拘役，再执行管制。 四是

有限酌情分别执行说。主张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仍应采

用体现限制加重原则的方法予以并罚，即在不同种有期自由

刑的总和刑期以下，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其

结果是或仅执行其中一种最高刑的刑期，或酌情分别执行不

同种自由刑。 五是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主张对于不

同种有期自由刑，应从重到轻分别予以执行，但并非分别执

行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全部刑期，而是分别执行不同种有期

自由刑的一定比例的部分刑期。 笔者认为，折算说是合理、

科学、可行的。因为吸收说主张仅仅决定执行数刑中的最高

刑，违背了有罪必罚的刑罚原则，势必会轻纵犯罪，体现不



出数罪从重处罚的原则，一定意义上是变相鼓励罪犯在实施

了较重之罪后，继续实施较轻之罪，达不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分别执行说采取的是并科原则，照此执行，在执行了较重

的有期自由刑以后，再执行较轻的自由刑，所体现的只是对

犯罪人的惩罚，与我国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改造目的不相符合

，不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就罪犯改造的实际情况看，在

执行有期徒刑，尤其是刑期较长的有期徒刑之后，再执行拘

役或者管制，并无太大的实际必要。同时，采用并科原则，

对犯罪人也过于苛严，与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不相适应，因

此说是不可取的。至于有限酌情分别执行说和按比例分别执

行部分刑期说，由于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复杂且随意性比较

大，已经不在刑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考虑之列。相比较而言，

折算说虽然自身也有不足之处，但权衡利弊，利明显大于弊

。这是因为，限制加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自由刑并罚的

基本原则，采取折算的方法解决不同种类有期自由刑之间的

并罚，是适用限制加重原则的必然要求： 其一，按限制加重

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其必要前提是对各有关刑罚进行折抵

换算，否则既不能确定数刑中的最高刑期，也不能计算出总

和刑期，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也就无从谈起。 其二，只有对

数罪所判处的不同种类的自由刑进行折抵换算，才能做到既

符合对同一犯罪人只能决定执行一种主刑的一般原则，又体

现了对数罪的从重处罚。同时，采取折算的方法解决不同种

类自由刑之间的并罚问题，也具有操作的可行性。首先，现

行刑法不仅允许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三者之间相互折抵，

而且为这种折抵规定了明确的折抵标准。我国刑法第41条规

定判决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折抵管制刑期2日；第44



、47条规定羁押1日折抵拘役刑期1日、有期徒刑1日，实际上

就是关于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三者之间折抵换算的规定，

因而可视为折算说的法律依据。其次，管制、拘役和有期徒

刑三者之间的差异只是量的不同，即犯罪人人身自由权利丧

失程度的不同和刑期长短、轻重程度的不同，其本质则是相

同的，都属于以罪犯的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并且都

是有期限的，因而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折抵换算的。 至于如

何折抵换算，可以按照拘役1日折算有期徒刑1日，管制2日折

算有期徒刑、拘役1日的方法来操作。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问题，不仅有待理论上进一步探讨，还需要将来立法上

予以明确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